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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8A_B3_

E5_8A_A8_E4_BF_9D_E9_c80_324702.htm 劳动保障部、发展

改革委、教育部、监察部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建设部、农业

部、商务部、人民银行、国资委、税务总局、工商总局、统

计局、中央编办、全国总工会、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关于

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通知若干问题的

意见（劳社部发[2006]6号 2006年1月20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教育

厅（局）、监察厅（局）、民政厅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、

建设厅（建委）、农业厅（局）、商务厅（局）、中国人民

银行各分行（营业管理部）、国资委（经贸委）、国家税务

局、地方税务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统计局、机构编制委员

会办公室、总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5]36号，以

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

意见： 一、关于再就业扶持政策对象的认定和管理 （一）对

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下列人员（以下简称下岗失业人员

），发放《再就业优惠证》，享受《通知》规定的相应扶持

政策： 1．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。即协议期满出中心、但

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，且仍未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

工，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、尚未再就业的原国有企业的失

业人员。 2．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的人员。即已按全

国企业兼并破产计划关闭破产的企业中，领取一次性安置费



且仍未再就业的人员。 3．国有企业所办集体企业（以下简

称厂办大集体企业）下岗职工。厂办大集体企业指二十世纪

七、八十年代由国有企业批准或资助兴办的，以安置回城知

识青年和国有企业职工子女就业为目的，主要向主办国有企

业提供配套产品或劳务服务，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注册为集

体所有制的企业。 厂办大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包括在国有企业

混岗工作的集体企业下岗职工。对特别困难的厂办大集体企

业关闭或依法破产需要安置的人员，有条件的地区也可纳入

《再就业优惠证》发放范围，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

。 4．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、且登记失业1年

以上的城镇其他登记失业人员。 地方还可根据本地实际，将

扶持政策（不含税收政策）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城镇其他集体

企业下岗职工和厂办大集体企业失业人员，所需资金由地方

财政解决。 《通知》下发前已通过领取营业执照从事个体经

营、被用人单位招收等途径实现再就业的人员，不再领取《

再就业优惠证》。 （二）《再就业优惠证》的申领程序如下

：准备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，持经劳动保障部门确认的下

岗失业凭证和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，向街道（镇）负责劳

动保障事务的机构（以下简称街道劳动保障机构）提出申请

。街道劳动保障机构经向申请对象所在社区的全体居民张榜

公示核实后，报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审批。经认定符合条

件者，由劳动保障部门发放《再就业优惠证》。未设立街道

劳动保障机构和社区居委会的独立工矿区，经由劳动保障部

门委托，其下岗失业人员可通过企业向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

门申请。中央管理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在

当地申领《再就业优惠证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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